	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	序号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
类别
	抽查比例
及频次
	检查
时间
	检查主体

	1
	劳动合同检查
	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，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
	用人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
	7月—12月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	
	
	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；是否依法约定试用期；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
	
	
	
	
	

	2
	社会保险检查
	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
	用人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
	7月—12月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	3
	工资支付检查
	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；是否存在拖欠工资
	用人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
	7月—12月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	4
	工作时间检查
	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；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
	用人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
	7月—12月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	5
	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规章制度的检查
	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、法规；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、法规
	用人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3%
	7月—12月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

